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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

項目 

配分 
項目 

積 分 計 算 方 式 

備    註 
計算標準 

上

限 

志願序積分 

(30分) 

第1至10個志願序30分 

第11至20個志願序29分 

第21個志願序以後均為28分 

30

分 

志願以群組方式計分，每10個志

願序為一群組，同一群組內之志

願序皆為同一積分。連續選填同

校不同類科者皆計為同一志願

序。 

就近入學積分

(10分) 

符合中投區免試就學區者10分 

符合中投區共同就學區者10分 

10

分 
 

扶助弱勢積分(3

分) 

符合偏遠地區者1分； 

符合中低收入戶者1分； 

符合低收入戶者2分。 

3分 

1.偏遠地區學校係報主管機關

核准有案之偏遠學校，且國中

三年就讀偏遠學校者。 

2.經濟弱勢(中低、低收入戶)係

領有當學年度鄉、鎮、市、區

公所證明文件者。 

多 元 學

習 表 現

積分 

(27分) 

均衡 

學習 

任一領域符合者3分； 

四領域皆符合者12分。 

12

分 

1.科技、健體、藝文、綜合四領

域五學期平均成績達60分 

(含)以上者。每一領域可得3分。 

2.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。 

德行 

表現 
社團(2分)、服務學習(3分)。 5分 

1.社團及服務學習由國中認證。 

2.任一學期參加一項校內社團

者給1分。 

3.任一學期累積服務滿6小時者

給1分，未滿者不予計分，第

六學期採計至本區免試入學

委員會公告截止日。 

無記

過紀

錄 

無處分紀錄者及銷過後無懲處

紀錄者6分；銷過後無小過(含)

以上紀錄者3分。 

6分 

1.依銷過後計算。 

2.採計至本區免試入學委員會

公告截止日。 

獎勵 

紀錄 

大功每支3分；小功每支1分； 

嘉獎每支0.5分。 
4分 採計國中前五個學期。 

教育會考表現 

積分(30分) 

「精熟」者每科得6分； 

「基礎」者每科得4分； 

「待加強」者每科得2分。 

30

分 

本積分為「國文」、「數學」、

「英語」、「社會」、「自然」

等五科之教育會考表現加總。 

總積分 100分 



 

 



 

教育會考各考試科目之時間、題數與其命題依據 

考試科目與題型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凡在九年一貫課程的範疇下，考生國中階段所有學習內容，均屬於國中教育

會考之測驗範圍。教育會考除寫作測驗只考 1篇作文、英語科聽力試題為 3選 1

的選擇題型、數學科包含非選擇題型外，其他考試科目均為 4選 1的選擇題型。 

    下表為教育會考各考試科目之測驗時間、題數與其命題依據。 

考試

科目 
測驗時間 題數 命題依據 

國文 70分鐘 45～50題 

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」 語

文學習領域／本國語文（國語文）／

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

英語 

閱讀 60分鐘 40～45題 1.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」

語文學習領域／英語／分段能力指標 

2.國民中小學最基本之 1,200字詞 聽力 25分鐘 20～30題 

數學 80分鐘 

27～33題 （選擇

題 25～30題；非

選擇題 2～3題） 

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」數

學學習領域/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

社會 70分鐘 60～70題 
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」社

會學習領域/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

自然 70分鐘 50～60題 
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」自

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/自然學科/國



 

中階段能力指標 

寫作

測驗 
50分鐘 1題 

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」語

文學習領域/本國語文（國語文）/國

中階段寫作能力指標，並參酌部分國

小階段寫作能力指標 

各科等級描述 

教育會考採標準參照方式呈現學生各科學力表現。透過事先制定的標準，

各科將評量結果分為「精熟」、「基礎」及「待加強」3個等級。整體而言，成

績「精熟」表示學生精通熟習該科目國中階段所學習的知識與能力；「基礎」

表示學生具備該科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；「待加強」表示學生尚未具備該科

目國中教育階段之基本學力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「教育會考成績總點數」為國文、數學、英語、社會、自然各科會考等級 

示點數與會考寫作測驗級分點數之加總(總點數 111)。 

二、 計算方式： 

 點數=國文點數+數學點數+英語點數+社會點數+自然點數+作文點數。 

三、 範例： 

若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為： 

國文Ａ+(點數 18)、數學Ａ++(點數 21)、英語Ａ(點數 15)、 

社會Ａ(點數 15)、自然Ｂ++(點數 12)、作文 5 級分(點數 5) 

則其「教育會考成績總點數」為 18+21+15+15+12+5=86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2 



 

五專優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對照表 

積分採計

項目 

積分 

上限 
積分採計項目說明 

志願序 

(1~30) 
26 

每五志願為一群： 第 1-第 5 志願：26 分、第 6-第 10 志願：

25 分、第 11-第 15 志願：24 分、第 16-第 20 志願：23 分、

第 21-第 25 志願：22 分、第 26-第 30 志願：21 分 

多

元

學   

習

表

現 

競 

賽 
7 

15 

簡章“國際、全國、區域及縣市"競賽項目：7-1 分 

採計日期：國中就學期間至 108 年 5 月(含)前為限 

服

務

學

習 

15 

1.擔任班級幹部、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 2 分，同

一學期同時擔任班 級幹部、小老師或社團幹部，仍以 2 分

採計。 

2.班級幹部除副班長、副社長，其餘副班級幹部皆不採計。 

3.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，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

社區服務 滿 1 小時 得 0.25 分 

4.採計日期：國中就學期間至 108 年 5 月(含)前為限 

技藝優良 3 

採計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：90 分以上：3 分、80 分以

上未滿 90 分：2.5 分、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：1.5 分、60 分

以上未滿 70 分：1.0 分 

弱勢身分 3 

低收入戶：3 分；中低收入戶、支領失業給付、特殊境遇家

庭：1.5 分 

(符合一項即可) 

均衡學習 21 
三領域學習:健體、藝文、綜合：7 分/領域 (五學期平均成

績及格) 

國中教育

會考 
32 

國文、數學、英語、自然、社會：  

 A
++
、  A

+
、 A、  B

++
、  B

+
、  B、  C 

6.4 分、6 分、5 分、4 分 、3 分、2 分、1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寫作測驗 1 

寫作測驗分六級分： 

6 級分、5 級分、4 級分、3 級分、2 級分、1 級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分、 0.8 分 、0.6 分 、0.4 分 、0.2 分、0.1 分  

總積分 

【上限】 
101 

會考科目違規每扣 1 點，則扣該科積分 0.15 分， 至該科積

分零分為止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預計 112年 6月 

預計 112年 7月 

實際時程仍請以最後公告為準 



 

五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



 



 

教育諮詢專線與網站 

 

 

 

 諮詢專線： 

 教育部設立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0-012580 

   (十二年國教，我幫您!) 

 臺中市：04-22289111#54212.54210 

 南投縣：049-2222027#23 

 本   校：04-23590269#1220.1222.1700-1702 

 諮詢網路： 

 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

 

 臺中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 

 

 十二年國教五專招生資訊網 

  


